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4）沪一中刑(知)终字第14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因本案于2014年3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1日被取保候

审，8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闵行区看守所。

辩护人黄克钧，上海默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杨*。因本案于2014年3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1日被取保候审，8月15日

被逮捕，并于2015年1月6日被取保候审。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李*、杨*侵犯著作

权罪一案，于2014年11月12日作出（2014）闵刑（知）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

人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

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万大庆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及其辩护人到

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

2012年6月21日，上海易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计算机游戏软件《勇者之塔》在国家版

权局进行了著作权登记，后授权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推广、运营该游戏。

2014年2月初至案发，被告人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从网上下载该游戏的源代码，并租

用服务器，在彩8平台、利保卡平台设立充值账户，非法运营名为“极品勇者之塔”的

私服网站，通过游戏玩家向被告人李*控制的彩8平台、利保卡平台账户充值而获利，非

法经营数额计人民币14万余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同年2月24日起，被告人杨*明

知被告人李*非法运行“极品勇者之塔”私服游戏，仍帮助其在广东省佛山市雅居蓝湾

三区9栋401室非法维护运营上述私服游戏，涉及非法经营数额计7万余元。2014年3月

4日，被告人李*、杨*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认定上述事实并经一审庭审质证的证据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调

取证据清单、远程勘验工作记录、调取的唐甜甜工商银行账户卡交易明细及工作情况等

，国家版权局出具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及上海易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和声明书，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电子数据鉴定意见》，证人

**等人的证言及被告人李*、杨*的供述等证据。

原审法院据此认为，被告人李*、杨*结伙，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

行他人的计算机软件，其中被告人李*非法经营数额达14万余元，被告人杨*参与非法经

营数额达7万余元，均属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且属共同

犯罪，依法应予惩处。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李*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杨*起次

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杨*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的辩护人提出对李*适用缓刑的意见，根据李

*的犯罪情节，本案不宜对其适用缓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

十七条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



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

（一）项以及《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四条之规定，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李*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

元；判处被告人杨*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上诉人李*及其辩护人认为，原判量刑过重，希望二审考虑本案事实、情节及上诉人的

家庭情况，对李*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出庭意见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李*犯侵犯著作权罪的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且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伙同原审被告人杨*，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

行他人的计算机软件，李*的非法经营数额达14万余元，属具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

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原判

综合考虑被告人李*系主犯，具有坦白情节，李*系初犯、偶犯，犯罪时间较短，认罪、

悔罪态度较好等情节，对其从轻处罚，原判根据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

害程度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且审判程序合法。二审检察机关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

出庭意见依法有据，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

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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